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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2         证券简称: ST 八菱        公告编号:2020-127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八菱科技”）于 2020

年 12月 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南宁八菱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607号）（以下简称《关注

函》），现就《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2020 年 12 月 26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土地收储事项的公告》，称南宁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拟对公司位于南宁高新区科德路 1 号 100 生产基

地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收购储备，补偿费总额为人民币 185,854,957 元。我部对

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内容进行说明并披露： 

问题一、根据公告，此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目前处于抵押状态，公司将在上

述资产解除抵押后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标的资产质押的

原因，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状况，说明是否有能力解除上述资产质押及解决

的具体途径；如无法解除质押，是否存在此次收储事项无法完成的情形，如有，

请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 

（一）标的资产质押的原因 

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需求，公司已将位于南宁高新区科德路 1

号 100生产基地的 31,083.2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该地块上的办公楼、散热器车

间，以及位于南宁高新区高新大道东段 21 号 200 生产基地已办理了不动产权证

的资产整体抵押给了中国银行，获得银行综合授信 1.6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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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 1亿元（目前实际开具承兑汇票 9,748.79 万元）。 

（二）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及上述资产质押的解决途径 

1. 公司目前借款、资产负债率、银行综合授信情况： 

单位：万元 

融资单位 融资方式 融资金额（贷款余额） 

中国银行 

流动资金借款 6,000  

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应付票据) 9,748.79  

桂林银行 流动资金借款 5,000 

农村信用社 流动资金借款 4,500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贷款 2,600 

北部湾银行 流动资金借款 500 

合计  28,348.79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银行借款余额为 18,600 万元，应付票据余

额为 9,748.79 万元，合计 28,348.79万元。 

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资产总计 239,765.18万元，负债合计 65,917.89

万元，资产负债率 27.49%。公司第四季度合并报表未出，但预计第四季度总体

资产及负债情况暂无重大变化。 

2. 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及上述资产质押的具体途径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约占公司抵押给中国银行的资产包总评估价的 29%，约占

授信额度 4,676万元，公司预计需归还 4,676 万元银行贷款或减少约 4,676万元

银行承兑汇票便可向银行申请协商解除部分资产抵押。解押资金主要来源为： 

（1） 公司自筹资金 

截止 2020年 11月 30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约为 1,599.64万元，应收票据

余额为 4,025.80万元，货币资金及应收票据合计 5,625.44万元。 

（2） 本次土地收储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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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收储协议拟定的付款条件：自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向公司支付土地收购补偿费捌仟万元整

(￥80,000,000.00)，该补偿费到账可优先用于偿还上述抵押资产的银行债负。 

综上，公司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资产负债率较低，根据公司目前的

资金状况，公司有能力解除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质押。 

问题二、根据公告，土地移交时间为 2021 年 12月 31 日前，主要款项付款

时间分别为协议书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公司解除质押等且完成注销登记

起 10个工作日内。请说明对于土地收储事项公司会计确认时点、会计处理方法，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你公司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 拟收储土地基本情况 

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南宁高新区土储中心”）

拟收储公司位于南宁高新区科德路 1号 100 生产基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包括该

地块上的房屋、附属物），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31,083.25平方米（宗地号为 0115090

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南宁国用(2008)第 506850 号，用途为国有出让性质的工

业用地），该地块上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17,969.83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邕

房权证高新区字第 070018号、邕房权证字第 02067336号）。具体明细如下表所

示： 

○1土地情况  

单位：元 

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

证号 

原值 累计摊销 
至 2020年 11

月净值 

使用权面积

（㎡） 
用途 

权利

性质 

使用

权限 

南宁国用

（2008）

第

506850

号 

5,874,862.50 1,811,416.20 4,063,446.30 31,083.25 
工 业

用地 
出让 

50 年

（ 至

2055

年6月

22 日

止） 

○2 地上建筑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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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固定资产名称 房屋所有权证号 原值 累计摊销 
至2020年 11

月净值 

建筑面积

（㎡） 

办公楼 
邕房权证高新区

字第 070018号 
5,254,716.00 4,040,955.50 1,213,760.50 3,421.23 

散热器车间 
邕房权证字第 

02067336号 
11,010,857.59 8,715,991.85 2,294,865.74 14,548.60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协议尚未签署。本次收储事项涉及的协议已经公司董事

会批准，尚未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和政府相关部门批准。 

（2） 处理依据 

南宁高新区土储中心根据《南宁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经市人

民政府批准，市规划管理部门核定土地可改变用途的，按以下标准进行评估补偿，

并不再对地上建（构）筑物另行补偿: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按新规划土地用途

评估价的 60%进行补偿)，并经报南宁高新区管委会批准，对 0115090 号宗地土

地使用权按新规划土地用途评估价的 60％进行补偿，0115090号宗地土地评估价

单位面积地价为 9,965.44 元/平方米(664.363 万元/亩)，总价为人民币

30,975.8262万元，即收购补偿费总额为人民币壹亿捌仟伍佰捌拾伍万肆仟玖佰

伍拾柒元整(￥185,854,957.00 元)。 

南宁高新区土储中心对公司的土地收回补偿是基于公司标的资产的评估价

及《南宁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确定的，实质是土地储备中心按照标的

资产的市场价格及相关规定向公司购买资产，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第二条和第三条有关政府补助定义和特征的规定及应用指南例 1的讲

解，该项交易的实质是政府按照相应资产的市场价格向公司购买资产，土储中心

支付的收回补偿款是公司让渡其资产的对价，双方的交易是互惠性交易，不符合

政府补助无偿性的特点。因此，所述交易是一项非流动资产的处置，应按《企业

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进行会

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出售、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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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固定资产或发生固定资产毁损，应当将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固定资产成本扣减累计折旧和累计

减值准备后的金额。《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第二十二条规定：企

业出售无形资产，应当将取得的价款与该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3）会计确认时点 

由于本次交易尚未签订正式协议，签署协议后，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

——固定资产》，将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上述土地、房屋及地面附着

物等资产的主要风险及报酬已转移至南宁高新区土储中心时确认资产处置损益： 

○1办理完成土地证、房产证注销手续；  

○2上述土地、房屋及地面附着物所有权已转移给南宁高新区土储中心，并取

得相关转移证明； 

○3公司已收到全部或大部分补偿款项。 

（4）具体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

产》相关规定确认的资产处置收益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金额 
确认时点的资

产账面净值 
拟取得的价款 确认的资产处置收益 

土地净值 406 A D 

18,585 

=D-（A+B+C）=16,699 

房屋建筑物净值 350 B 

处置费用 1,130 C 

注：处置费用预测详见回复 3。 

   （5）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目前公司的上述业务尚在进行中，复核公司提供的相关业务资料等

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其业务的账务处理分析如上。以上

分析和意见是基于南宁八菱有关前述交易的现状可能的交易进展预期作出的。后

续我们还将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基于财务报告日的情况获取相关审计证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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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届时所获取的审计证据分析评价公司针对该项交易所作会计处理和财务报

表列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三、根据公告，土地收储事项会产生相应的搬迁费用、设备安装和调

试费用、资产减值或处置损失等费用损失。请你公司预估上述费用，结合相关

会计处理说明对 2020 年度、2021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请你公司会计师核

查后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预估明细 

土地收储事项会产生相应的搬迁费用、设备安装和调试费用、资产减值或处

置损失等费用损失预估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预估金额 

1 处置费用 1,130 

1.1 搬迁费 200 

1.2 设备安装费 330 

1.3 调试费 250 

1.4 资产减值 160 

1.5 停工损失 190 

2 处置主要资产净值 757 

2.1 土地净值 406 

2.2 房屋建筑物净值 351 

合计 1,887 

注：以上为预估数，最终以实际发生为准。 

（2）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问题二”回复的土地收储事项确认时点，因 2020 年土地收储并未实

际执行，对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不产生影响。 

若公司在 2021 年完成土地收储事项，将对公司 2021年损益产生影响。目前

公司预计此次土地被收储事项对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税前利润影响金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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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6,699 万元，具体金额尚不明确。该事项目前尚未实际执行，也未经有关税

务机关核定，公司需要根据该交易的具体进展来核定对该会计年度损益的影响。

但考虑到该事项符合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对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利润不产

生影响。 

（3）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土地收储事项将对公司 2021 年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考虑到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土地收储事项尚未签订协议并完成相关手续，后续我

们还将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基于财务报告日的情况获取相关审计证据，并根据

届时所获取的审计证据分析评价公司针对该项交易对公司业绩的整体影响。 

问题四、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南宁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南宁

市工业企业搬迁改造项目土地收储补偿资金使用监管办法》(南府规〔2017〕18

号)规定的具体内容，并结合上述内容，说明你公司获得新规划土地用途评估价

60％部分的剩余土地收购补偿费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回复： 

《南宁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对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整体或部

分生产区搬迁改造的工业企业，新投资的符合国家行业投资强度要求及《工业项

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 号）规定的单个项目，国有土地使

用权收购可根据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按以下标准进行评估补偿，并不再对地

上建（构）筑物另行补偿：  

  （一）经批准的单个项目每亩投资强度满足国家规定的投资强度控制指标、

且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 2000～3000 万元之间的，按新规划用途评估价的

70%进行补偿；  

  （二）经批准的单个项目每亩投资强度满足国家规定的投资强度控制指标、

且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 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按新规划用途

评估价的 75%进行补偿； 

  （三）经批准的单个项目每亩投资强度满足国家规定的投资强度控制指标、

且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 5000 万元以上、1 亿元以下的，按新规划用途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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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 80%进行补偿； 

  （四）经批准的单个项目每亩投资强度满足国家规定的投资强度控制指标、

且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 1亿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按新规划用途评估价

的 85%进行补偿； 

  （五）经批准的单个项目每亩投资强度满足国家规定的投资强度控制指标、

且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 2亿元以上的，按新规划用途评估价的 90%进行补

偿； 

前款所称投资强度是指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公式

为：投资强度=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项目总用地面积，其中项目固定资产总投

资包括厂房、设备和地价款。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由市经济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核定。” 

根据《南宁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和《南宁市工业企业搬迁改造项

目土地收储补偿资金使用监管办法》(南府规〔2017〕18 号)，政府对企业搬迁

改造项目的投资强度、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土地补偿款的使用范围有着明确的规定

和要求。企业经批准的单个项目投资强度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必须达到《南宁市土

地储备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标准，才能够按照《南宁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规定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而且企业所得土地补偿款必须按照《南宁市

工业企业搬迁改造项目土地收储补偿资金使用监管办法》(南府规〔2017〕18号)

规定使用，遵循专款专用原则，原则上用作职工安置、债务清偿、异地搬迁回建

及技术改造、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及治理修复等费用，不得挪作他用。 

鉴于公司 200生产基地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下一步的投资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同时考虑到公司目前的资金需求，故本次收储暂时先按照《南宁市土地储

备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 2条“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按新规划土地用

途评估价的 60%进行补偿”的规定执行，给予公司土地补偿费 185,854,957 元。

同时在收储协议中拟约定“根据《南宁市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南宁

市工业企业搬迁改造项目土地收储补偿资金使用监管办法》(南府规〔2017〕18

号)规定，待市工信局批复公司实施整体搬迁改造后，双方再对超过新规划土地

用途评估价 60％部分的剩余补偿费支付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待公司后期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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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改造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达到经市工信局批复的公司整体搬迁改造项目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的 50%后，公司可依照《南宁市工业企业搬迁改造项目土地收储补偿

资金使用监管办法》(南府规〔2017〕18 号)向市工信局申请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核验，并向土储部门申请签订土地收储补充协议，可按原项目

地块新规划用途评估价格，最高不超过 90%（含原 60%）进行补偿，按相关规定

及程序拨付后续补偿资金。 

由于公司 200生产基地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公司搬迁改造项目的固定资产

投资额是否能够达到市工信局批复的固定资产投资标准目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因此，公司后期是否能够获得超过新规划土地用途评估价 60％部分的剩余补偿

费目前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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